新北市瑞芳國中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八節課後輔導實施辦法
一、依據「新北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目標：
(一)實施補救教學、激發潛能及加強學習興趣與效率。
(二)以生動活潑的課程內容和教育方式，擴展學生學習領域，充實生活內涵，提昇教學效果。三、課程內容：
九年級以學科複習輔導為主。七、八年級以學科為主，各項學藝技能活動為輔。
四、實施時間：
(一) 實施日期：114年9月08日(一)至115年1月16日(五)止，定期評量皆暫停辦理。
(二) 實施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，下午15:55至16:40。
(三) 補充說明：
    九年級：114年12月29日(一)至12月31日(三)實施校外教學，暫停辦理。
    七年級：114年12月09日(二)實施校外教學(預定)，暫停辦理。
五、收費標準：
    (一)各年級上課節數與收費：
九年級全學期82節，每人收費新台幣1,968元整。
八年級全學期85節，每人收費新台幣2,040元整。
  七年級全學期84節，每人收費新台幣2,016元整。
    (二)本項繳費，若有任何疑問，請向教務處教學組查詢，(02)24972145#211,215。
    (三)若有要中途退出或加入的同學，請務必告知教務處教學組。若中途退出欲申請退費，
    請要辦理退費的同學帶著繳費證明至教學組辦理退費。
六、規定事項:
    (一)活動期間請遵守校規，認真學習。
(二)本回條請於114年9月2日(二)放學前交回教學組 思萍老師。
七、提供本局宣導網址https://reurl.cc/Y16Zln、QRCODE。
本局新北學BAR輸入關鍵字第8節課，亦有宣導網頁: https://reurl.cc/V6XyrA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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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瑞芳國中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八節「課後輔導」家長同意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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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□不參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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